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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776623/content.html） 

 

附錄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关于扩大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 

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商务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鼓励境外投资者在华投资，现就境外投资

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用于境内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

得税政策的适用范围，由外商投资鼓励类项目扩大至所有非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和领域。 

二、境外投资者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境外投资者以分得利润进行的直接投资，包括境外投资者以分得利润进行的增资、

新建、股权收购等权益性投资行为，但不包括新增、转增、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符合条件的战

略投资除外）。具体是指： 

1.新增或转增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 

2.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居民企业； 

3.从非关联方收购中国境内居民企业股权； 

4.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方式。 

境外投资者采取上述投资行为所投资的企业统称为被投资企业。 

（二）境外投资者分得的利润属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向投资者实际分配已经实现的留存

收益而形成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三）境外投资者用于直接投资的利润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相关款项从利润分配企业的

账户直接转入被投资企业或股权转让方账户，在直接投资前不得在境内外其他账户周转；境外

投资者用于直接投资的利润以实物、有价证券等非现金形式支付的，相关资产所有权直接从利

润分配企业转入被投资企业或股权转让方，在直接投资前不得由其他企业、个人代为持有或临

时持有。 

三、境外投资者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条件的，应按照税收管理要求进行申报并如实向

利润分配企业提供其符合政策条件的资料。利润分配企业经适当审核后认为境外投资者符合本

通知规定的，可暂不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扣缴预提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

履行备案手续。 

四、税务部门依法加强后续管理。境外投资者已享受本通知规定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

政策，经税务部门后续管理核实不符合规定条件的，除属于利润分配企业责任外，视为境外投

资者未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依法追究延迟纳税责任，税款延迟缴纳期限自相关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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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之日起计算。 

五、境外投资者按照本通知规定可以享受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但未实际享受的，可

在实际缴纳相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申请追补享受该政策，退还已缴纳的税款。 

六、境外投资者通过股权转让、回购、清算等方式实际收回享受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

策待遇的直接投资，在实际收取相应款项后 7 日内，按规定程序向税务部门申报补缴递延的税

款。 

七、境外投资者享受本通知规定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待遇后，被投资企业发生重

组符合特殊性重组条件，并实际按照特殊性重组进行税务处理的，可继续享受暂不征收预提所

得税政策待遇，不按本通知第六条规定补缴递延的税款。 

八、本通知所称“境外投资者”，是指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非居民

企业；本通知所称“中国境内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居民企业。 

九、本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

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88 号）

同时废止。境外投资者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含当日）以后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

益可适用本通知，已缴税款按本通知第五条规定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2018 年 9 月 29 日 

 

 

 

 

 


